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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8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8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61,173,86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62,441,14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98,732,7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37859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8996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4789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赵陵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公司董事潘剑云先生及独立董事刘应彬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

3、公司副总裁兼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董事会秘书朱勤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其他2位高管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1,035,973 99.935019 1,173,876 0.054285 231,296 0.010696

H股 298,128,118 99.797612 500,000 0.167373 104,600 0.035015

普通股

合计：

2,459,164,091 99.918341 1,673,876 0.068011 335,896 0.013648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0,949,873 99.931038 1,240,376 0.057360 250,896 0.011602

H股 298,128,118 99.797612 500,000 0.167373 104,600 0.035015

普通股

合计：

2,459,077,991 99.914843 1,740,376 0.070713 355,496 0.014444

3、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1,010,673 99.933849 1,234,376 0.057083 196,096 0.009068

H股 298,128,118 99.797612 500,000 0.167373 104,600 0.035015

普通股

合计：

2,459,138,791 99.917313 1,734,376 0.070469 300,696 0.012218

4、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1,008,473 99.933747 1,184,276 0.054766 248,396 0.011487

H股 298,128,118 99.797612 500,000 0.167373 104,600 0.035015

普通股

合计：

2,459,136,591 99.917224 1,684,276 0.068433 352,996 0.014343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0,873,569 99.927509 1,444,176 0.066784 123,400 0.005707

H股 298,232,718 99.832626 500,000 0.167374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2,459,106,287 99.915992 1,944,176 0.078994 123,400 0.005014

6、议案名称：审议公司董事2024年度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0,820,269 99.925044 1,526,876 0.070609 94,000 0.004347

H股 298,232,718 99.832626 500,000 0.167374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2,459,052,987 99.913827 2,026,876 0.082354 94,000 0.003819

7、议案名称：审议公司监事2024年度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0,812,171 99.924670 1,485,074 0.068675 143,900 0.006655

H股 298,232,718 99.832626 500,000 0.167374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2,459,044,889 99.913498 1,985,074 0.080655 143,900 0.005847

8、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自营业务规模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0,974,471 99.932175 1,332,274 0.061610 134,400 0.006215

H股 298,232,718 99.832626 500,000 0.167374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2,459,207,189 99.920092 1,832,274 0.074447 134,400 0.005461

9、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544,688 96.969692 1,242,274 2.644939 181,000 0.385369

H股 298,232,718 99.832626 500,000 0.167374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343,777,406 99.443659 1,742,274 0.503984 181,000 0.052357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1,060,169 99.936138 1,236,476 0.057180 144,500 0.006682

H股 298,232,718 99.832626 500,000 0.167374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2,459,292,887 99.923574 1,736,476 0.070555 144,500 0.0058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公司2024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45,562,790 97.008233 1,173,876 2.499312 231,296 0.492455

2

审议公司2024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45,476,690 96.824917 1,240,376 2.640898 250,896 0.534185

3

审议公司2024

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的议

案

45,537,490 96.954366 1,234,376 2.628124 196,096 0.417510

4

审议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45,535,290 96.949682 1,184,276 2.521455 248,396 0.528863

5

审议公司2024

年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45,400,386 96.662457 1,444,176 3.074811 123,400 0.262732

6

审议公司董事

2024年度绩效

考核和薪酬情

况的议案

45,347,086 96.548975 1,526,876 3.250889 94,000 0.200136

7

审议公司监事

2024年度绩效

考核和薪酬情

况的议案

45,338,988 96.531734 1,485,074 3.161887 143,900 0.306379

8

审议公司2025

年度自营业务

规模上限的议

案

45,501,288 96.877288 1,332,274 2.836559 134,400 0.286153

9

审议公司2025

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 （连）交

易的议案

45,544,688 96.969692 1,242,274 2.644939 181,000 0.385369

10

审议关于续聘

2025年度外部

审计机构的议

案

45,586,986 97.059749 1,236,476 2.632594 144,500 0.3076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已回避表决，其持股数分别为1,159,456,183股、956,017,00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姚磊、周理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中国境内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报备文件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通电子”、“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９５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或“招商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

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９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

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

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７８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数量不

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即

３９０．００

万股，且认购金额不

超过

６

，

２５０．００

万元；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合计认购金

额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元。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７２．００

万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４８．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

况将在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刊登的《山东信通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

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

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

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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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17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单银木先生主持，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4日以书面、电话等方式

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审阅本次会议全部文件

的方式列席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一一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与玉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就其位于国樾府

住宅小区北侧、兴玉北路东侧、德正居住宅小区南侧土地（不动产权证书号为冀（2017）玉田县不动产

权第0000624号，占地面积49,733.44平方米）收储事宜达成一致。公司同意由玉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按照玉政字[2023]18号《玉田县城区低效用地再开发暂行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前述地块进行收储，分

成价款在前述土地出让后30日内拨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临

时公告《2025-029�杭萧钢构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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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一一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北公司” ）与玉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就河北公司位于国樾府住宅小区北侧、兴玉北路

东侧、德正居住宅小区南侧土地（不动产权证书号为冀（2017）玉田县不动产权第0000624号，占地面

积49,733.44平方米）收储事宜达成一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一、交易概述

近日，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一一河北公司与玉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就河北公司位于国樾府住宅小

区北侧、兴玉北路东侧、德正居住宅小区南侧土地（不动产权证书号为冀（2017）玉田县不动产权第

0000624号，占地面积49,733.44平方米）收储事宜达成一致。本次土地收储由玉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按照玉政字[2023]18号《玉田县城区低效用地再开发暂行管理办法》执行，上述土地出让收益按照比例

与企业分成，分成价款在上述土地出让后30日内拨付。

本次交易于2025年6月17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玉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国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130229750282369M

企业性质：事业单位

注册地址：玉田县伯雍东街279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负责闲置土地的回收 收购 储备工作 盘活存量土地 审核供地 收回土地使用权

土地资产处置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储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储土地为河北公司老厂区相关土地，位于国樾府住宅小区北侧、兴玉北路东侧、德正居住宅

小区南侧土地， 该地块不动产权证书号为： 冀（2017） 玉田县不动产权第0000624号， 占地面积49,

733.44平方米，批准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述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

的账面净值为955,453.87元人民币。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法定情形。 上述土地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本次交易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收购方：玉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简称甲方）

被收购方：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收购范围：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位于国樾府住宅小区北侧、兴玉北路东侧、德正居住宅小

区南侧土地，该地块不动产权证书号为：冀（2017）玉田县不动产权第0000624号，占地面积49,733.44

平方米，批准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经玉田县2024年第十一次土地管理委员会会议研究通过，由甲方对上述土地予以收购储备。 乙方

同意按照县政府2024年第十一次土地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进行收储。

收购价款及收购款支付：按照玉政字［2023]18号《玉田县城区低效用地再开发暂行管理办法》的

规定，上述地块公开竞价出让后，土地出让总价款全部缴入县财政。因乙方不参与该地块竞买，财政部门

按公开竞价成交价依法依规测算，扣除集体应得、上级计提及相关税费等资金后的60%给予乙方补偿。

分成价款在该宗地出让后30日内拨付给乙方。

玉政字［2023]18号《玉田县城区低效用地再开发暂行管理办法》第五章第十二条规定“实施低效

用地再开发的土地由政府收储后进行公开竞价出让，土地出让总价款全部缴入县财政。原土地使用权人

未参与竞买或参与竞买未竞得该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开竞价出让成交后，按公开竞价成交价依法依

规扣除集体应得、上级计提及相关税费等资金后的60%给予原土地使用权人补偿。补偿后，地上建筑物、

构筑物等不再另行补偿。 ”

河北公司已收到玉田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于2025年6月13日落款的《土地收储进展函告》：“目前，

该宗面积39,358平方米土地，已签订出让合同，成交价为18,007万元，受让单位已全额支付土地出让价

款。 ”

五、本次收储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土地收储是公司支持玉田县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响应玉田县土地规划要求进行

的交易，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收到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的运营资金，为公司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

发展提供支持。河北公司新生产厂区已搬迁至玉田经济开发区并已投产，上述土地的收储不会影响河北

公司的经营发展，更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二）本次土地收储，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在扣除涉及资产账面净值、收储费用、搬迁费用、相

关税费等支出后预计为公司带来重大收益。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计入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具体金额最终以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公司将继续积极关注本次土地收储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土地收储进展函告

3.玉政字［2023]18号《玉田县城区低效用地再开发暂行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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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南银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17日

●赎回价格：100.1537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18日

●最后交易日：2025年7月14日

截至2025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4日（“南银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19

个交易日，2025年7月14日为“南银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最后转股日：2025年7月17日

截至2025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7日（“南银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22

个交易日，2025年7月17日为“南银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南银转债” 将自2025年7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所持“南银转债”除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人民币8.22元

/股（因公司实施2024年末期普通股分红派息，每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0.19931元（含

税），“南银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23日起调整为人民币8.02元/股）的转股价格进

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人民币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合计人民币100.1537

元/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南银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实施转股或卖出交易，以避免可能面临的

投资损失。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有关规定，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约定，自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6月9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有

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 “南银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人民币8.22元/股的130%（含

130%），即人民币10.69元/股。 已触发“南银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5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提前赎回“南银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南银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南银转债” 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南银转债” 持

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南银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准 （如

需），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若

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

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交易规则，自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6月9日期间，公司

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南银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人民币8.22元/股的130%

（含130%），即人民币10.69元/股。 已触发“南银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与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登记日为2025年7月17日，赎回对象为2025年7月17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南银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人民币100.1537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1.7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息日：2025年6月15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25年7月18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33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70%×33/365=0.1537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1537=100.1537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南银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南银转债”持

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个交易日（2025年7月18日）起，所有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南银转债” 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

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18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 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 “南银转

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4日（“南银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19

个交易日，2025年7月14日为“南银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2025年7月14日收市后，“南银

转债” 将停止交易。

截至2025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7日（“南银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22

个交易日，2025年7月17日为“南银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2025年7月17日收市后，“南银

转债” 将停止转股。

（七）摘牌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南银转债” 将自2025年7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南

银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

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537元（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

人民币100.1230元（税后）。 上述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

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

于持有“南银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

金额为人民币100.1537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

民企业，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即每张可

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537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6月17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7月14日（“南银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

剩19个交易日，2025年7月14日为 “南银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距离2025年7月17日

（“南银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22个交易日，2025年7月17日为“南银转债” 最后一个转

股日。 特提醒“南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南银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

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17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南银转债” 将全部冻结，

停止交易和转股，并按照人民币100.1537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南

银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南银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5年6月17日收盘价为人民币140.765元/

张）与赎回价格（100.1537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

投资损失。

特提醒“南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6775067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00927� � �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5-031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股东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决定，提名马志伟先生

为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事前审

查了马志伟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同意此次董事人员增补事项。 公司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马志伟先生任期将自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成员任期届满之日止。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马志伟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同意马志伟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任期与马志伟先生担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附件

简历

马志伟，男，汉族，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浙江省永安期货经纪

有限公司计划财务总部员工，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余杭营业部经理，财富管理服务中心经理，杭州分

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兼杭州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现任永安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兼任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马志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其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证券代码：600927� � �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5-030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17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1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马志伟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马志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后生效。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2）。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600927� � �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公告编号：2025-032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董事长提名，

公司聘任马志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黄志明先生不再担任总经理职务。 经总经理提名，公司聘任史品先

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事前审查了马志伟先生和史品先生的任职资格条件， 同意此次

人员变更事项。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吕仙英女士履职至2025年6月20日，史品先生自2025年6月21日起正式履职。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附件

简历

马志伟，男，汉族，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浙江省永安期货经纪

有限公司计划财务总部员工，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余杭营业部经理，财富管理服务中心经理，杭州分

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兼杭州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现任永安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兼任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史品，男，汉族，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曾任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法务专员、法务主管，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稽核督查总部法务专员、部门副经理。

现任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稽核督查总部经理，兼任浙江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浙江中邦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人员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其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证券代码：000720� � � � �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25-031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

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广东世纪城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广东世纪城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世纪城” ）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根据《告知函》，广东世纪城于2023年12月7日至2025年6月17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13,15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467%。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东世纪城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东莞市南城区东莞大道世纪城办公楼二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12月7日-2025年6月17日

权益变动过程

2023年12月7日至2025年6月17日期间，广东世纪城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13,152,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467%， 持股比例由7.0156%减少至

5.9689%。

广东世纪城本次减持股份主要是出于自身资金需求，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股票简称 新能泰山 股票代码 000720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315.20 1.0467

合 计 1,315.20 1.0467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8,815.3557 7.0156 7,500.1557 5.968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815.3557 7.0156 7,500.1557 5.968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 � � � � �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5-032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盛屯集团” ）的一致行动人深圳市盛屯汇泽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汇泽” ）、厦门

屯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屯濋” ）、深圳市盛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盛屯实业” ）的通知，获悉盛屯汇泽、厦门屯濋分别将其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的145万股、255万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此外，盛屯汇泽、盛屯实业、厦门屯濋分别将其所持有

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00万股、350万股、60万股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6月16日，盛屯汇泽、厦门屯濋分别将其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

145万股、255万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的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申请人等

盛屯汇泽

是

1,450,000 2.67% 0.16%

2024年8

月28日

2025年6

月16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厦门屯濋 2,550,000 12.36% 0.28%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5年6月16日，盛屯汇泽、盛屯实业分别将其持有的100万股、350万股公司股份质押给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山区支行。 2025年6月17日，厦门屯濋将其持有的60万股公司股份补充质

押给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

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盛屯汇泽

是

1,000,

000

1.84% 0.11% 否 否

2025年6

月16日

至办

理解

除质

押登

记手

续之

日止

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

圳南山区支

行

融资

盛屯实业

3,500,

000

100% 0.38% 否 否

厦门屯濋 600,000 2.91% 0.07% 否 是

2025年6

月17日

国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为盛屯集

团可交换

债券提供

担保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深圳盛屯集团有限

公司

57,777,005 6.31% 43,780,458 75.77% 4.78% 0 0% 0 0%

深圳市盛屯汇泽贸

易有限公司

54,282,267 5.93% 53,570,000 98.69% 5.85% 0 0% 0 0%

深圳市盛屯益兴科

技有限公司

29,908,029 3.27% 1,950,000 6.52% 0.21% 0 0% 0 0%

厦门屯濋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625,452 2.25% 17,840,000 86.50% 1.95% 0 0% 0 0%

姚娟英 18,000,000 1.97% 3,640,000 20.22% 0.40% 0 0% 0 0%

福建省盛屯贸易有

限公司

8,586,525 0.94% 8,586,525 100% 0.94% 0 0% 0 0%

姚雄杰 7,981,635 0.87% 0 0 0 0 0% 0 0%

深圳市盛屯稀有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7,784,711 0.85% 0 0 0 0 0% 0 0%

深圳市盛屯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3,500,000 0.38% 3,500,000 100% 0.38% 0 0% 0 0%

合计

208,445,

624

22.77% 132,866,983 63.74% 14.52% 0 0% 0 0%

注：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021.1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38.48%，占公司总股本的8.76%，对应融资余额为64,608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

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471.1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0.64%，占公司总股本的9.26%，

对应融资余额为69,608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 均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

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2、股份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